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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責 作  業  流  程 
辦理時間及注意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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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集校內餐廳食品
相關資料

執行餐廳食品
採樣

送衛生局檢驗
室化驗

檢驗報告 輔導廠商衛生
改善

組長審核

學務長審核

校長核定

檢驗報告
存檔備查
（三年）

實施複檢採樣

約2週後

不合格

公布於網頁、保健
櫥窗、餐廳公佈欄

 

1.每學期執行 1次。 

2.初檢費用由衛生

保健組經費支

應，複檢費用由

不合格廠商支

應，直至檢驗合

格為止。 

法令

依據 
無 

使用

書表 
臺北市衛生局檢驗室衛生檢驗申請表 / 檢驗公司檢驗申請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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